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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資訊軟硬體設備購案驗收程序注意事項 

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法務部資訊軟硬體設備購案

驗收準備注意事項 

法務部資訊軟硬體設備購案

驗收程序注意事項 
依一百零一年一月九日修正

之「法務部辦理採購作業要

點」第九點規定，採購驗收作

業係屬承辦採購單位職掌事

項，第三點並定義「承辦採購

單位」為本部秘書處，是以驗

收程序應由本部秘書處辦

理，本注意事項爰不再規範驗

收程序，而專規範本部資訊採

購案配合驗收前之準備事

項，故將名稱修正為「法務部

資訊軟硬體設備購案驗收準

備注意事項」。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為增進法務部(下稱本部)

各項資訊軟硬體設備購

案驗收準備作業之辦理

成效，特訂定本注意事

項。 

一、為增進各項資訊軟硬體設  

備購案驗收作業之辦理

成效，特訂定本注意事

項。 

文字酌作修正。 

二、本部辦理各項資訊軟硬體

設備購案之驗收準備，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本

注意事項辦理。 

二、本部辦理各項資訊軟硬體

設備購案之驗收程序，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本

注意事項辦理。 

文字酌作修正。 

三、應用軟體功能之確認及測

試： 

應用軟體依業務性質之

不同，由專案(工作)小組

成員或由相關機關(單

位)指定之人員，負責下

列各階段確認工作： 

(一)需求功能確認 

對廠商各階段所交付

文件(如專案管理計

畫書、系統測試計畫

書)、系統雛型加以審

三、應用軟體功能之確認及測

試： 

    應用軟體依業務性質之

不同，由業務及資訊單位

代表組成專案小組，負責

下列工作： 

 (一) 功能確認 

專案小組負責對廠

商所提出之系統規

格書或系統雛形之

功能加以審核，並確

認其是否符合本部

配合「法務部資訊採購案採公

開評選優勝廠商方式辦理案

件秘書處與資訊處分工表」有

關驗收作業事項，修正本部及

所屬機關資訊單位就資訊採

購案配合驗收前之準備事項

及所需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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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並確認其是否符

合本部契約中所規範

之需求。 

(二)系統建置確認 

應用系統於建置、試

辦或推廣期間，廠商

至機關(單位)建置或

輔導後，由機關資訊

人員或使用人員確認

建置或輔導情況(應

用軟體建置確認文件

如附件一)。 

(三)功能測試 

於系統建置後進行各

項功能測試(應用軟

體測試紀錄表詳如附

件二)。 

合約中所規範之需

求，功能確認證明文

件詳附件一。  

(三) 系統建置之確認 

應用系統於試辦或

推廣期間，廠商至所

屬機關建置或輔導

後，由機關資訊人員

或使用人員確認建

置或輔導之情況，建

置確認證明文件如

附件三。 

(二) 功能測試 

系統建置後由專案

小組成員代表或指

定之業務人員進行

各項功能測試，測試

紀錄表詳如附件二。 

四、硬體設備(含系統軟體)之

點收及測試： 

(一)如設備之交貨地點

分散全國各地時，在

該設備未分配本部

指定之機關前，由本

部辦理查驗，抽測規

格無誤後再分送至

本部指定地點（設備

規格檢測紀錄表如

附件三）。 

(二)獲分配設備之機關

負責該設備之點收

(交貨點收證明單如

附件四)及安裝後之

測試工作(測試紀錄

表如附件五) ，並於

限期內將交貨點收

證明單及測試紀錄

表報部彙辦。若獲分

配設備之機關未善

盡點收及測試責

任，致有延誤本部預

算執行之虞，本部得

追究相關人員行政

四、硬體設備 (含系統軟體) 

之點收及測試： 

(一)設備規格功能測試 

      1.如設備之交貨地點

分散全國各地時，

為確保廠商所交付

設 備 之 品        

質，在該設備未分

配本部指定之機關

前，由購案承辦單

位 會 同 監        

協辦單位進廠抽測

無誤後再分送至本

部指定地點。 (資

訊 設 備 廠         

(初) 驗紀錄表如

附件四)。 

      2.如設備之交貨地點

僅為單一地點，則

直接於交貨地點會

同 監 協 辦        

單位辦理抽測 (資

訊設備廠 (初) 驗

紀錄表如附件四)。 

      3.抽測數量以購案總

抽測規格作業屬履約過程分

段查驗，由採購需求單位辦

理，修正本點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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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如情況特殊，

本部得收回該設備

並自行辦理測試工

作。 

 

數量之百分之二為

原則，惟不得少於

五部 (購案數量不

多於十部時，以抽

測一至二部為原

則) ，其中一部必

須逐項檢測其規

格。 

      4.設備之功能測試由

主辦單位 (規格開

立單位) 依據規格

逐項測試，並提書

面測試報告。 

 (二) 使用機關對設備

之點收及測試： 

獲分配設備之機關 

(單位) 負責該設備

之點收 (點收證明

單如附件五) 及安

裝後之測試工作 

(測試紀錄表如附件

六) ，並於限期內將      

點收紀錄表及測試

紀錄表報部彙辦。若

獲分配設備之機關 

(單位)未善盡點收

及測試責任，致有延

誤本部預算執行之

虞，本部得追究      

相 關人員行政責

任；如情況特殊，本

部得收回該設備並

自 行 辦 理 測      

試工作。 

 

 五  本部承辦單位彙整前述

各項點收、測試紀錄及

承商提供之相關證明文 

    件 (如軟體授權證明、

海關證明、出廠證明等) 

後，邀集監協辦單位 

    召開驗收會議，經審核

驗收相關文件 (法務部

驗收程序現屬本部秘書處職

掌事項，本點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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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收紀錄表如附件七) 

    無誤後，完成驗收程

序；惟得視需要辦理實

地抽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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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附件一 

【購案名稱】應用軟體功能確認證明文件 

 

機關名稱： 

本應用軟體功能確認包含下列項目： 

 (詳系統規格書或系統雛形) 

 

 

確認日期：    年    月    日 

專案小組召集人或授權代簽人： 

專案小組確認人員： 

 

修正說明：配合現行規定第三點修正，本附件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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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購案名稱】應用軟體建置確認文件 

一、建置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二、建置地點(機關(單位)名稱)： 

三、建置項目：「詳系統規格」 

四、建置結果：□  合格 

              □  不合格 

                  原因： 

 

 

測試          覆核            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人員          人員            或授權代簽人 

 

備註： 

1. 測試人員請蓋職章。 

2. 授權代簽人須為機關(單位)內依分層負責明細表有權代理首

長該項職務者(如非前述人員時，須備函送件)。 

3. 單位主管適用於部內各一級單位。 

 

附件三 

【購案名稱】應用軟體建置確認證明文件 

一  建置時間：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星期  〕 午 時  分 

二  建置地點 (機關名稱) ： 

三  建置項目：「詳系統規格」 

四  建置結果：□  合格 

              □  不合格 

                  原因： 

 
 
機關首長 (單位主管)                         測試 
                      ：                        ： 

或  授  權  代  簽  人                      人員 

 

 

備註：一  測試人員請蓋職章。 

      二  授權代簽人須為機關內依分層負責明細表有權代理首

長該項職務者 (如非前述人員時，須備函送件) 。 

      三  單位主管適用於部內各一級單位。 

修正說明：文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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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購案名稱】應用軟體測試紀錄表 

一、測試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二、測試地點(機關(單位)名稱)： 

三、測試項目：(詳系統規格) 

四、測試情形：詳後附法務部 (購案名稱) 測試清冊。 

五、測試結果：□  合格 

              □  不合格 

                  原因： 

 

 

測試          覆核            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人員          人員            或授權代簽人 

備註： 

1. 測試人員請蓋職章。 

2. 授權代簽人須為機關(單位)內依分層負責明細表有權代理首

長該項職務者(如非前述人員時，須備函送件)。 

3. 單位主管適用於部內各一級單位。 

 

附件二 

【購案名稱】應用軟體測試紀錄表 

一  測試時間：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星期  〕  午  時  分 

二  測試地點 (機關名稱) ： 

三  測試項目： (詳系統規格) 

四  測試情形：詳後附法務部 (購  案  名  稱) 測試清冊。 

五  測試結果：□  合格 

              □  不合格 

                  原因： 

 
 

 
專案小組召集人                      測試 
              ：                        ： 
或  授權代簽人                      人員 

 

修正說明：文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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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購案名稱】設備規格檢測紀錄表 

一、檢測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二、檢測地點： 

三、檢測項目：（詳如設備規格） 

四、檢測情形：檢測資料如附件 

五、檢測結果：□  合格 

              □  不合格 

                  原因： 

 

 

檢測          覆核            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人員          人員            或授權代簽人 

 

備註： 

1. 測試人員請蓋職章。 

2. 授權代簽人須為機關(單位)內依分層負責明細表有權代理首

長該項職務者(如非前述人員時，須備函送件) 

3. 單位主管適用於部內各一級單位。 

附件四 

          法務部資訊設備廠 (初) 驗紀錄表 

購案名稱  

時    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出席人員 

主辦單位  

監辦單位 會計處 

協辦單位 總務司 

列席單位 政風司 

廠商名稱及代表 

公司名稱： 

出席代表：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廠（初）驗項目  

廠（初）驗結果  

功能測試報告詳如附件測試紀錄報告表 

 

修正說明：配合現行規定第四點修正，修正本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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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購案名稱】 交貨點收證明單 

交貨點收機關：  

交貨日期： 

編號 設備名稱 數量 序號 備註 

    （如有配件請

說明） 

 

交貨點          覆核            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收人            人員            或授權代簽人            

備註： 

1. 各項設備之序號務必填寫，若填寫空間不足請另填其他紙

張，附於本交貨單之後。 

2. 交貨點收人以資訊人員為原則，若無資訊人員則由機關自行

指定。 

3. 交貨點收人請蓋職章。 

4. 授權代簽人須為機關內依分層負責明細表有權代理首長該項

職務者(如非前述人員時，須備函送件)。 

5. 單位主管適用於部內各一級單位。 

 

 

 

附件五   (購案名稱) 交貨點收證明單 

交貨點收機關 (單位) 

編號 設備名稱 數量 備註 

    

 

機關首長 (單位主管)                   指定交貨點收人： 

或  授  權  代  簽  人 

備註：一  交貨點收人以資訊人員為原則，若無資訊人員則由機

關自行指定。 

      二  交貨點收人請蓋職章。 

      三  授權代簽人須為機關內依分層負責明細表有權代理首

長該項職務者 (如非前項人員時，須備函送件)。 

      三  單位主管適用於部內各一級單位。 

 

修正說明：文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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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購案名稱】 測試紀錄表 
一、機關名稱：  

二、測試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三、安裝完成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四、測試項目：(依設備不同調整內容) 

 

五、測試情形：(依設備不同調整內容) 

 

六、測試結果：□  合格 

              □  不合格            原因：______________ 

測試          覆核            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人員          人員            或授權代簽人    

 

備註： 

1. 設備裝好後請即測試。 

2. 所配設備若有測試不合者，應及早主動聯絡廠商，於契約期

限前解決，若無法解決可聯絡本部資訊處協調處理。 

3. 本案設備安裝建置最遲應於  年  月  日前完成，請於 3日

內完成測試並將本表免備文送達本部資訊處，若獲分配機關

未善盡測試責任，致有延誤本部預算執行之虞，本部得視情

況收回該項設備自行驗收，以避免影響預算執行。 

4. 測試人員請蓋職章。 

5. 授權代簽人須為機關內依分層負責明細表有權代理首長該項

職務者(如非前述人員時，須備函送件)。 

6. 單位主管適用於部內各一級單位。 

附件六   (購案名稱) 測試紀錄表 

一  測試時間：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二  測試地點 (機關名稱) ： 

三  測試地點： (依設備不同而調整內容) 

四  安裝完成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五  測試情形： (依設備不同而調整內容) 

六  測試結果：□  合格 

              □  不合格            原因：______________ 

七  備註： 

    1 設備裝好後請即測試。 

    2 所配設備或資料之轉置若有測試不合者，應即早主動聯絡

當地承商，於合約期限前解決，若無法解決可聯絡本處協調

處理。 

    3 本表最遲應於  年  月  日前送回本部資訊處，若獲分配

機關未善盡測試責任，致有延誤本部預算執行之虞，本部得

視情況收回該項設備並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 

    4 測試人員請蓋職章。 

    5 授權代簽人須為機關內依分層負責明細表有權代理人首長

該項職務者 (如非前述人員，須備函送件) 。 

    6 單位主管商用於部內各一級單位。 

 
 
機關首長 (單位主管)                  測試 
                      ：                  ： 
或  授  權  代  簽  人               人員 

修正說明：文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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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七 

法務部暨所屬機關    年度 (購案名稱) 購案驗收紀錄表 

壹  購案案號： 

貳  驗收標的名稱及數量： 

一 

二 

三 

參  廠商名稱： 

肆  工作時程對照表： 

契約規定事項(履約期

限) 

實際執行情形(完成履約

日期) 

備註 

第條第項 內容 

    

    

    

    

伍  測試紀錄： 

陸  驗收程序： 

修正說明：配合現行規定第五點刪除，本附件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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